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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5年江西省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一期） 

——2025年江西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之 

法律意见书 

致：江西省财政厅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委托，就 2025年江西省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一期）——2025年江西

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发行（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所涉及的有关法律事

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发〔2014〕43 号文》）、《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财库〔2020〕43 号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

号文》）、《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财

预〔2016〕155 号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以下简称《财预〔2017〕89号文》）、《关于印发<地方政府

收费公路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财预〔2017〕97 号

文》）、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

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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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

计、审计、财务评估咨询、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以下列承诺为前提：即发行人及相关主体向本所提供的为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均真实、合法、有

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向本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

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现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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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发行人  指 江西省人民政府 

本期债券 指 
2025年江西省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一期）——2025年江西
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 

德勤咨询 指 德勤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指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43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库〔2020〕43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5〕225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6〕155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89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7〕97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财库〔2020〕36号》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信息披露文件》 指 《2025年江西省政府专项债券（一至六期）信息披露文件》 

《实施方案》 指 

《G60沪昆高速公路昌傅至金鱼石（赣湘界）段改扩建工程
实施方案》 
《遂川至大余高速公路新建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通城（赣鄂界）至铜鼓高速公路新建工程实施方案》 

《评级报告》 指 
《2025年江西省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一期）——2025年江
西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信用评级报告》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指 

《沪昆高速公路昌傅至金鱼石（赣湘界）段改扩建工程项目

实施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遂川至大余高速公路新建工程项目实施方案财务评估咨

询报告》 
《通城（赣鄂界）至铜鼓高速公路新建工程改扩建工程实施

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本法律意见书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5年江西省收费公路专
项债券（一期）——2025 年江西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
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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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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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2025 年江西省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一期）——2025 年江西省政

府专项债券（六期） 

发行人：江西省人民政府 

发行品种：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 

债券期限：20年 

发行规模：40亿元 

债券利率：固定利率 

兑付安排：每半年付息，第 11 年至 20 年每年等额偿还本金的 10%，即 4

亿元 

发行场所：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市流通 

二、 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为沪昆高

速公路昌傅至金鱼石（赣湘界）段改扩建工程项目、遂川至大余高速公路新建工

程项目、通城（赣鄂界）至铜鼓高速公路新建工程项目。 

（一） 沪昆高速公路昌傅至金鱼石（赣湘界）段改扩建工程项目 

1、 项目概况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复沪昆高速公

路昌傅至金鱼石（赣湘界）段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赣发改交通

〔2022〕328 号），沪昆高速公路昌傅至金鱼石（赣湘界）段改扩建工程项目起

点位于樟树市昌傅镇沪昆高速樟树枢纽北端约 3.1公里处，终点位于赣湘省界金

鱼石，路线全长约 179.2公里。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 227.31亿元，其中项目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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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为 45.46亿元。 

2、 项目批复文件 

2022年 4月 15日，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批复沪昆高速公路昌傅至金鱼石（赣湘界）段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

（赣发改交通〔2022〕328号），同意建设沪昆高速公路昌傅至金鱼石（赣湘界）

段改扩建工程。 

3、 项目主体 

根据上述项目批复文件，沪昆高速公路昌傅至金鱼石（赣湘界）段改扩建工

程项目主体单位为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交投”），

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7055116528 

法定代表人 谢兼法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中路 367号 

成立日期 1997年 10月 20日 

注册资本 950,505.120598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高速公路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服务、经营，服务区经

营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建设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

料批发、代购、现代物流、广告、房地产开发经营，道路清障、车辆

救援与抢修、停车、货物装运与仓储服务业务（危化品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江西交投系有效存续的有限

责任公司，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终止的情

形。 

（二） 遂川至大余高速公路新建工程项目 

1、 项目概况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复遂川至大余

高速公路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赣发改交通〔2021〕707号），遂川至

大余高速公路新建工程路线起于在建的宜春至遂川高速终点遂川县堆子前乡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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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附近，终于赣州市大余县南康至大余高速公路的终点主线收费站处，与康大

高速公路 T型交叉枢纽对接，项目路线全长约 126.95公里，项目总投资约 245.19

亿元。 

2、 项目批复文件 

2021年 9月 29日，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批复遂川至大余高速公路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赣发改交通〔2021〕

707号），同意建设遂川至大余高速公路新建工程项目。 

3、 项目主体 

根据项目批复文件，遂川至大余高速公路新建工程项目主体单位为江西交

投，具体情况见本法律意见书“二、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之“（一）

沪昆高速公路昌傅至金鱼石（赣湘界）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之“3、项目主体”。 

（三） 通城（赣鄂界）至铜鼓高速公路新建工程项目 

1、 项目概况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通城（赣鄂界）

至铜鼓高速公路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赣发改交通〔2023〕146号），

通城（赣鄂界）至铜鼓高速公路新建工程项目起于九江市修水县白岭镇南楼岭赣

鄂界，终于宜春市铜鼓县三都镇铜万高速起点铜鼓枢纽，项目路线全长约 79. 84

公里，项目总投资约 149. 11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约 29. 83亿元。 

2、 项目批复文件 

2023年 3月 14日，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通城（赣鄂界）至铜鼓高速公路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赣发改交通

〔2023〕146号），同意建设通城（赣鄂界）至铜鼓高速公路新建工程项目。 

3、 项目主体 

根据项目批复文件，通城（赣鄂界）至铜鼓高速公路新建工程项目主体单位

为江西交投，具体情况见本法律意见书“二、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之

“（一）沪昆高速公路昌傅至金鱼石（赣湘界）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之“3、项目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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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期债券发行的实质条件 

（一） 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为江西省人民政府，

符合《财预〔2015〕83号文》《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7〕97号文》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本期债券的发行额度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本期债券的发行额度为人民币 40亿元。 

2025年 1月 22日，江西省财政厅在其官网公布了《2025年省级政府预算公

开》，根据《江西省本级 2025 年年初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安排表》，沪昆高速

公路昌傅至金鱼石段改扩建工程、遂川至大余高速公路新建工程、通城（赣鄂界）

至铜鼓高速公路新建工程共计债券规模为 40 亿元。本期债券发行的额度在批准

的可发行额度内，符合《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97 号文》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债券期限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20 年，符合《财预

〔2017〕97号文》《财库〔2020〕36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用于沪昆高速公路昌傅至金

鱼石（赣湘界）段改扩建工程项目、遂川至大余高速公路新建工程项目、通城（赣

鄂界）至铜鼓高速公路新建工程项目，符合《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7〕

97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本期债券的偿还计划和偿还资金来源 

根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本期债券还本付

息以高速公路收费收入为基础，还本付息方式为每半年付息，第 11年至 20年每

年等额偿还本金的 10%，符合《财预〔2016〕155号文》《财库〔2020〕36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财预〔2015〕83号文》《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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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7〕97 号文》《财库

〔2020〕36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条件。 

四、 本期债券的发行文件 

（一） 信息披露文件 

经核查发行人编制的《信息披露文件》，《信息披露文件》包括“债券概况、

信用评级情况、地方经济状况、江西省财政收支状况、地方政府性债务状况”等

内容。 

（二） 评级报告 

大公国际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了《评级报告》，《评级报告》包括“评定等级、

债项概况、主要观点、优势与风险关注、评级模型打分表结果、评级历史关键信

息、债务人情况、本期发行债券情况、偿债环境、财富创造能力、偿债来源与负

债平衡、外部支持、债券偿还能力分析、评级结论”等内容，并出具了 DCZX【2025】

00223号《信用评级公告》，《信用评级公告》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三）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德勤咨询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了《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包括“项目概述、项目运营收入及成本分析、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评估要

素、评估结论”等内容。《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认为，“未注意到本项目在专项债

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

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的测算，未注意到可能重大影响引起本项目资金稳定性的情

况”。 

五、 本期债券发行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 财务评估咨询机构 

经核查，德勤咨询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403003217149445的《营业执照》，具备为发行人本期债券提供服

务的资格。 

（二） 评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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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大公国际现持有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51000158757的《营业执照》。大公国际已完成向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

机构备案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从事证券评级服务的业务备案，是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单位，具备为发行人本期债券提供服务的资格。 

（三） 律师事务所 

本所现持有上海市司法局核发的 23101199920121031号《律师事务所执业许

可证》，具备为发行人本期债券提供服务的资格。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中介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具

备相应的资格。 

六、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财预〔2015〕83号

文》《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7〕89号文》《财预〔2017〕97号文》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不存在实质法律

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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